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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求书正文

一、项目概况

项目名称：陆河县图书馆工程配套设备及信息化建设咨询设

计服务

项目地点：陆河县图书馆（新时代广场规划区新馆）

采购单位：陆河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
采购预算（最高限价）：28万元

二、项目背景

陆河县图书馆（新馆）位于县城陆河大道东面新时代广场规

划区，与县青少年宫、县工人文化宫老年大学联建大楼合并设计

施工，三栋建筑主体相对分离，中间通过连廊连接在一起，并建

设有地下车库、地面休闲广场等共享设施，具体详见工程设计方

案。图书馆（新馆）工程设计为一栋四层，地上建筑面积为 8096.77

㎡，现已完成主体土建工程、幕墙装饰工程以及屋面防水工程等，

计划于 2025 年 6月竣工。

为保证陆河县图书馆新馆配套设备及信息化建设的先进性，

推动新馆未来高质量开放运营，陆河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拟采

购专业第三方咨询设计服务，要求从科学性、系统性、全市图书

馆合作共享等角度出发，科学规划、合理配置相关资源，对新馆

进行功能分区设计，以及信息化建设、数字化建设、智能化建设

和文献资源配置策略的规划设计工作，同步编制设施设备配置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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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及其采购预算。

三、技术需求

（一）服务内容

1．编制《陆河县图书馆信息化建设规划》，含新馆功能分区

设计、计算机服务器系统、存储系统、网络系统、网络安全系统

以及软件系统的设计与规划。

2．编制《陆河县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建设规划》，含图书馆+

平台设计、大数据管理与挖掘、数字化、智能化平台设计与规划

等。

3．编制《陆河县图书馆智能化建设规划》，含 RFID 选型、

自助借还系统、自助分拣系统的设计与规划等。

4．编制《陆河县图书馆纸本文献资源配置方案》，含采购策

略、22 个大类文献配置方案等。

（二）服务要求

1．开展本项目工作，须对陆河县图书馆现有的软硬件资源进

行全面调研，按照“能用尽用”原则，统筹考虑融入本次规划设

计方案，并对未来陆河县图书馆迁入新址相关工作提供专业建议。

2．开展信息化建设、智能化建设的规划设计工作，须对各

线路子系统的点位分布表（到区域）及各系统详细需求清单(包括

相关设备参数等)提供详细设计方案；对非线路系统（包括计算机

网络系统、服务器系统、存储与备份系统、计算机及外设、读者

服务系统、OPAC 等专用设备、图书馆 RFID 系统、图书馆应用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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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系统、多媒体展示系统、24 小时智能图书馆系统）提供系统详

细需求清单。

3．开展数字图书馆的规划设计工作，须在广东省、汕尾市

及陆河县图书馆现有数字资源基础上，明确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

原则，在全国数字资源数据库调研摸底的情况下，形成陆河县图

书馆数字资源配置方案等。

4．开展纸本文献资源的规划设计工作，须在陆河县图书馆

现有纸本文献资源基础上，进行新增纸质文献资源的配置，形成

22个大类文献的科学配置，包括中文图书采选数量、采选原则、

复本比例、所需经费、图书加工、报刊采选与加工，提供一揽子

文献配备策略，依据该策略即可开展纸本文献的采购与加工。

5．本项目须最终形成《陆河县图书馆工程配套设备及信息

化建设采购清单》成果文件，以便陆河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开

展后续的项目采购工作。

（三）其他要求

1．根据汕尾市及陆河县以及国内图书馆行业相关政策，明确

陆河县图书馆的定位。

2．提供项目规划咨询，以专业的视角及时解答陆河县图书馆

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提出的各类业务咨询。

3．对陆河县图书馆进行相关调研，保证方案能契合陆河县的

定位及群众需求；同时必须结合汕尾市图书馆及汕尾市各区县图

书馆相关现状，为全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预留接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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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准确把握行业内外的信息化情况，调研行业内应用较好的

应用系统，并对它们进行比较研判，给出咨询建议。

四、商务需求

（一）服务时间

本项目合同签订后开始，直至陆河县图书馆（新馆）实现开

馆后。

（二）服务地点

陆河县。

（三）付款方式

本项目合同签订后 1个月内，支付首期款，支付金额为签约

合同价的 40%；后续款项根据项目进度及实际需要,经双方协商一

致后支付。

本项目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，采购人按上述时间要求将项目

请款资料递交至县财政局，视为按期支付。

采购人付款前，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开具等额有效的增值

税发票，采购人未收到发票的，有权不予支付相应款项直至成交

供应商提供合格发票，并不承担延迟付款责任。

（四）报价要求

1．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，应包括服务成本、法定税费和

企业的利润。由响应人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

报价；一经中选，报价总价作为供应商与采购人签定的合同金额，

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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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响应人应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，但不得以低于

其企业成本的报价投标。

3．响应人的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。

4．响应人的报价，应是本项目采购范围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

述的全部，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，并以响应人最终提出的综

合单价或者总价为依据。

5．响应人应先到项目地点踏勘以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、情况、

道路及任何其它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，任何因忽视或者误解

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者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。


